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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受让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受让土地情况概述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子

公司受让厦门会展北地块建设商场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使用不超过

２２

，

４０１

万元（含税）受让位于

厦门市思明区的会展北地块并建设商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收到了下属全资子公司厦门君尚世纪投资有限公司与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

管理局、厦门市土地开发总公司签订的《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厦门君尚世纪投资有限公

司受让位于厦门市思明区的会展北地块， 该地块为

２０１０Ｐ２１

宗地

５

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所对应的土地。

本次土地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１９

，

３７２．４

万元，该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出让方的基本情况

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是本次公司受让土地的出让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土地的基本情况

１

、用地位置：厦门市思明区会展北片区吕岭路与环岛路交叉口西南侧；

２

、土地用途：批发零售用地（商业）；

３

、占地面积：占地面积

９６５６

㎡，商业建筑面积

５００００

㎡，；

４

、规划指标：容积率

≤５．２

，建筑密度

≤６０％

；

５

、出让年限：

４０

年。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出让人：福建省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

地址：厦门市湖滨中路

５１８

号国土房产大厦；

受让人：厦门君尚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湖滨西路

９

号大西洋海景城

Ａ

座

７Ｃ２

；

第三方：厦门市土地开发总公司；

地址：厦门市同益路

９

号地产大厦；

成交价格：成交价格人民币

１９３７２．４

万元；

交付时间：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

五、受让土地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使用该地块建设商场，有利于公司扩展连锁门店网络，增加公司固定资产，建立稳定的经营场

所，扩大市场影响力和提升行业地位。

本次交易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备查文件：

１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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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现将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深圳市福田区

福中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３

楼总办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星期五）

３

、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３

楼总办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拟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原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深圳市天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４

、审议《关于公司与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和保荐代表人。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至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应由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人代表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的身份

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

股凭证进行登记。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受委托出席者须持委托授权书、本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５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３

楼

（如采用信函方式登记，请在信函上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五、费用及会期：

参加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及食宿等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六、联系方式：

１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３

楼证券事务管理部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６９０３８

３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７６９１６６

４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６

５

、联系人：万颖 黄晓丽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备查文件

１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

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原立信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３

审议 《关于深圳市天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

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与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请股东将表决意见用“

√

”填在对应的空格内。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

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二：

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时本人（或单位）持有天虹商场（

００２４１９

）股票，现登记参加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单位名称（或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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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溧阳平陵广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用于其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列明：“若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超过计划投资资金，公司将剩余

资金专户存管，用于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归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

目前，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的溧阳平陵广场项目的募集资金尚有节余，公司拟采用自有资金置换溧

阳平陵广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以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它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一、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９３

万元投资溧阳平陵广场项目，租赁江苏省溧阳市平陵广场地上一至五层

物业开设商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因溧阳天虹经营场地（江苏省溧阳市平陵广场）的出租方溧阳丰联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不能全面适当地履行合同义务，对溧阳天虹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及损失，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常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经营的溧阳天虹停止营业的议

案》，同意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起停止溧阳天虹的营业。

经公司核算，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溧阳平陵广场项目实际投资

２

，

１７４．７１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

９１８．２９

万元，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２３．７７

万元，合计

９４２．０６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项目产生节余募集资金的原因

公司对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高度重视，从项目的装修、设备采购等环节严格把关，对前期开办费用的管

理加强了控制，使得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均较计划投资额有所节约，同时由于溧阳天虹已停止营业，所以部分

募集资金尚未使用。

三、项目产生节余募集资金的安排

由于溧阳平陵广场项目的募集资金是由公司以增资款的方式投入常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为了便于操

作，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将直接使用自有资金将此增资款余额 （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９４２．０６

万元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作为募集资金继续用于其他项目的建设，常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将作为其自有资金使用。

公司将从实际经营发展需求出发，尽快对该部分募集资金的用途做出合理安排，在实际使用前，严格按

照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管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四、董事会审议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溧阳平陵广场项目节余募集

资金用于其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五、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已决定溧阳天虹停止营业，公司本次董事

会会议决定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项目，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已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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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与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与关联方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亚

达”）合作多年，飞亚达于公司开设的商场内设立销售专柜，以销售飞亚达表及世界名表等货品。根据业务发

展需要，预计公司与飞亚达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涉及合同销售总金额分别不超过

１４０００

万元、

１８０００

万

元、

２４０００

万元 （以上交易金额包括飞亚达公司之子深圳市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有限公司与公司的交易金

额）。

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吴光权先生、由镭先生和赖伟宣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予以回避并放弃表决权。该关联交易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交易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实际发生金额（万

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向 关 联 人

采购商品

飞亚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４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５６４３ ０．６４％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吴光权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飞亚达科技大厦

注册资本：

３９

，

２７６．７８７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各种指针式石英表及其机芯、零部件、各种计时仪器，加工批发

Ｋ

金首饰表；国内

商业、物资供销（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物业管理及物业租赁；自营进出口业务。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飞亚达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光权先生担任飞亚达及公

司的董事长，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由镭先生担任飞亚达及公司的董事，公司董事、总经理赖伟

宣先生为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吴光权先生、由镭先

生、赖伟宣先生为本交易的关联人。

３

、财务指标：飞亚达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７８０

，

７５４

，

４３０．９５

元，净利润

９４

，

０１８

，

５４５．５１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飞亚达总资产为

２

，

５７１

，

３８６

，

９０８．４２

元，净资产

１

，

３８０

，

１１０

，

３１５．１６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

现营业收入

１

，

８７３

，

８７１

，

９１９．９９

元，净利润

１３７

，

４８１

，

８１５．７８

元。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采购商品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

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范围，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有

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公司效益和专业能力，巩固和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保证公司

的市场份额和经营业绩，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

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６

、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人拟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关

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

格，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它董事经审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吴光权先

生、由镭先生、赖伟宣作为同时在公司和飞亚达相关关联方任职的关联人，针对本关联交易实施了回避表

决，并且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备查文件：

１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３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虹商场（

００２４１９

）日常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９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２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

讯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与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亚达”）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涉及合同销售总金额分别不超过

１４０００

万元、

１８０００

万元、

２４０００

万元 （以上交易金额包

括飞亚达之子公司深圳市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有限公司与公司的交易金额）。

飞亚达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技深圳”）的控股子公司，飞亚达

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中航技深圳董事长吴光权先生担任飞亚达及公司的董事，中航技深圳总经理由镭先

生担任飞亚达及公司的董事，公司董事、总经理赖伟宣先生为飞亚达控股股东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董事。吴光权先生、由镭先生、赖伟宣先生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人，吴光权先生、由镭先生、赖伟宣先生

在审议该议案时均予以回避并放弃表决权。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人拟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关

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

格，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它董事经审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吴光权先

生、由镭先生、赖伟宣先生作为同时在公司和飞亚达相关关联方任职的关联人，针对本关联交易实施了回避

表决，并且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

司

２０１１－０７３

号公告。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溧阳平陵广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第四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

３０９３

万元投资溧阳平陵广场项目，租赁江苏省溧阳市平陵广场地上一至五层开设商场。目前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起停止营业。经公司核算，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溧阳平陵广场项目实际投资

２

，

１７４．７１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

９１８．２９

万元，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２３．７７

万元，合计

９４２．０６

万元。

由于溧阳平陵广场项目的募集资金是由公司以增资款的方式投入常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为了便于操

作，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将直接使用自有资金将此增资款余额 （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９４２．０６

万元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作为募集资金继续用于其他项目的建设，常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将作为其自有资金使用。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已决定溧阳天虹停止营业，公司本次董事

会会议决定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项目，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已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

司

２０１１－０７４

号公告。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深圳市福田区

福中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３

楼总办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

司

２０１１－０７５

号公告。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４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追加限售承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与上海开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开兴公司”）、自然人金玉祥先生签署了《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开兴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金玉祥关于上海佰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以自有

资金人民币

９８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上海佰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金公司”）股东所持有的佰金

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有关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股东开兴公司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规定，开兴公司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前，将其收到的股权转让款减去应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剩余数额的

８０％

完成从二级市场购买公司的

股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止，开兴公司已收到两期股权转让款共计

９

，

７０２

万元，在预减去应缴纳的企业所得

税后剩余数额的

８０％

即人民币

５

，

８６０．８０

万元，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已使用

５８

，

６０６

，

８６３．５３

元购买公司股票

３

，

５６２

，

６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３５％

。 另股票账户资金余额人民币

１

，

１３６．４７

元存于股票资金账户。

１

、追加承诺股东在追加承诺前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开兴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前未持有公司股票。

２

、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月累计减持情况：

无。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追 加 承 诺

前 股 份 性

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

截止日

锁定期限的起

始日

锁定期的限售

截止日

设定的

最低减

持价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例（

％

）

上海开兴医

疗器械有限

公司

无限售流

通股

３

，

５６２

，

６００ ２．３５

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司收到开兴公司出具的《追加股份限售承诺函》，基于《股权转让协议》条款以及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开兴公司追加股份限售承诺如下：

１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开兴公司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股票。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为可按比例减持，具体如下：

期 间 允许最大减持比例（

％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５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５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

３

、根据最大减持比例，开兴公司所持公司股票具体可解锁股票明细如下：

限售流通股解锁日期 解锁股票数（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５３４

，

３９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５３４

，

３９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８９０

，

６５０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８９０

，

６５０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

３５６

，

２６０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３５６

，

２６０

４

、根据限售股锁定股数，开兴公司所持公司股票限售明细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数

量

托管单

元

追加承诺前

股份性质

追加承诺后

股份性质

申请限售

期限（月）

限售起始日 限售截止日

１ ３

，

５６２

，

６００ ０２７０００

无限售流通

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３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３

，

０２８

，

２１０ ０２７０００

无限售流通

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２

，

４９３

，

８２０ ０２７０００

无限售流通

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１

，

６０３

，

１７０ ０２７０００

无限售流通

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２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 ７１２

，

５２０ ０２７０００

无限售流通

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２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 ３５６

，

２６０ ０２７０００

无限售流通

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２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

、非经公司同意，开兴公司不得将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质押给他人。在持有股票的限制流通阶段，开兴

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所得收入将全部上缴公司。

６

、开兴公司承诺，其所持公司股票在限售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股票，同比

例限售。

７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在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期间，若上海佰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未能完成业绩承诺

且未能用现金补偿时，对于业绩承诺净利润差额，按照公司年度报告公告日（如公告日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第一个交易日）股价折合相应股份后公司可从开兴公司所持股票中扣除，该等股份由公司以总价

１

元

回购并予以注销。

８

、开兴公司将在公司对外公告两个工作日内委托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申请办理股份锁定事宜。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４２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次会议于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以口头及书面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本次会议的召

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

决议：

一、关于公司部门设立及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贷款额度的议案

根据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２０１２

年公司拟向境内各银行申请贷款综合授信总额度人民币

３０

亿元。本

次申请为授信额度，公司未来发生资金需求时，可在该额度内向银行申请贷款。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随着华润三九业务的快速增长，公司董事参与决策、履行职责的事项增加，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增加，

承担的责任也大幅度上升，为了更好地体现报酬与责任的统一，拟确定外部董事（不含独立董事）津贴标准

为

６

万元人民币

／

年（税前）。外部董事是指在公司除担任董事外不担任其他任何职务的董事。

董事津贴按月支付。董事津贴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的差旅费及按照《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所需费用，均由公司据实报销。

本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独立董事意见：

１

、会议审议的董事津贴方案，是根据责权统一的原则，考虑公司业务发展使董事履行职责所需承担的

责任以及付出的时间显著增加而制定的，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２

、会议审议的董事津贴方案经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审议后，已提交董事会批准，并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要求。

关联董事李福祚先生、魏斌先生、杜文民先生、石善博先生、张海鹏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向华润慈善基金会捐赠医疗器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４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４３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十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通知以口头及书面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本次会议的召

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

决议：

一、关于监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体现报酬与责任的统一，拟定公司监事会外部监事津贴标准为

６

万元人民币

／

年（税前），外

部监事是指在公司除担任监事外不担任其他任何职务的监事。监事津贴按月支付。监事津贴应缴纳的个人

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监事出席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差旅费及按照《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所

需费用，均由公司据实报销。

本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４

）。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４４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现

将该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１

、变更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

、变更原因：为统一和细化固定资产的管理和核算规则，严格控制非经营性往来业务的发生，公司拟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变更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和残值率，以及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其他应收款

的坏账计提比例。

３

、变更前会计估计

（

１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分类 预计使用年限 预计净残值

房屋及建筑物

２０－４０

年

０％－１０％

机器设备

５－１０

年

０％－１０％

医疗设备

５－１０

年

５％－１０％

办公设备

３－１５

年

０％－１０％

运输设备

４－１０

年

０％－１０％

（

２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账龄 坏账计提比例

６

个月以内（含

６

个月，下同）

０％

６

个月至

１

年

２％

１

年至

２

年

５％

２

年至

３

年

１０％

３

年至

５

年

３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４

、变更后会计估计

（

１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分类 预计使用年限 预计净残值

房屋建筑物

生产用房屋

３０

年

５％

非生产用房屋

３５

年

５％

构筑物及其他

２０

年

５％

机器和仪器设备

机器及机械设备

１０

年

５％

计量测试仪器设备

５

年

５％

交通运输工具 交通运输工具

５

年

５％

办公设备 办公设备

５

年

５％

医疗设备

大型医疗设备

１０

年

５％

小型医疗设备

５

年

５％

（

２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账龄 坏账计提比例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５％

１－２

年（含

２

年）

２０％

２－３

年（含

３

年）

５０％

３

年以上

１００％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变更适用于未来适用法，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不需要对

以前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账面的固定资产和其他应收款数据为基础测算， 上述固定资产会计估计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变更后，预计未来期间每年将减少公司的净利润约

６３９

万元，每年将减少公司所有者权益约

６３９

万元；变更上述其他应收款会计估计后，预计未来期间每年将减少公司的净利润约

４０９

万元，每年将减

少公司所有者权益约

４０９

万元；以上两项合计预计每年减少公司净利润

１０４８

万元，减少公司所有者权益约

１０４８

万元。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现有固定资产核算制度对固定资产按大类分类，并按区间确定折旧年限和残值

率，因此，在核算中可能会出现折旧年限和残值率选取的差异，本次对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和残值率变

更后，可在全公司范围统一股东资产的管理和核算，从而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固定资产折旧情况，提供更

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变更其他应收款的坏账计提比例，考虑了公司其他应收款项管理的现状及对未来市场环境变动的

预期，可促使公司进一步加强对非经营性往来的管理，更好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变更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和残值率，变更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其他应收款的坏账计

提比例，符合国家相关法规的要求，有利于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变更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和残值率以及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其他应收款的坏账计提

比例，符合国家相关法规的要求，更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及其他应收款状况，变更依据合理。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会计估计变更议案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变更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和残值率以及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其他应收款的坏账计提

比例，符合国家相关法规的要求，结合了公司及行业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更准确、更充分地反映固定资产折

旧及其他应收款状况。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公司董事

９

人，实际参

会董事

９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事项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万泽碧轩贸易公司银行贷款

４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细内容另行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

董事

９

人。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万泽碧轩贸易公司银行贷款

４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万泽碧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碧轩”），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向

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 （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受托放贷）

人民币肆仟万元，借款期间为壹年，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周转，贷款的年利率为

１５％

。董事会同意

本公司为此笔

４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由常州万泽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置地”）将

其名下的位于常州雪堰镇潭底湾的土地（土地使用证号： 武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０５１６０

号 ，登记面积

４００００．８

平方米，本次抵押面积

４００００．８

平方米）以及位于常州雪堰镇小城湾的土地（土地使用证号：武国用（

２０１１

）

第

１２０５１５９

号，登记面积

１６６６５．３

平方米，本次抵押面积

１６６６５．３

平方米）抵押给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作为抵押担保。

二、被担保人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万泽碧轩贸易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注册

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

３００９

号黄木岗金源山大厦四层

４０１

、

４０２

室；法定代表人：黄振光；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物）、

建筑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计算机及配件及其它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园林绿化工程、居家装修工程（凭

资质证书经营）。（以上各项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报经审批的项目）

（二）万泽碧轩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３２

，

８４７

，

７６２．９７ ２１８

，

９１２

，

４１４．５２

负债总额

５７

，

３７０

，

９０６．２０ １４３

，

３８２

，

３９８．１５

净资产

７５

，

４７６

，

８５６．７７ ７５

，

５３０

，

０１６．３７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１４

，

５７９ １６４．７０ ４０

，

５９３

，

２５８．８４

利润总额

－４

，

３２９

，

９０１．０６ ５３

，

１５９．６０

净利润

－４

，

３２９

，

９０１．０６ ５３

，

１５９．６０

万泽碧轩信用等级：

ＢＢＢ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万泽碧轩向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肆仟万元

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借款合同的债权诉讼时效期间，抵押物的合计担保债权为《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

的借款本金肆仟万元人民币，以及利息、违约金、逾期利息、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险费、律

师费、诉讼费、拍卖费、执行费、评估费等），且包括但不限于北京银行有权向深圳市万泽碧轩贸易有限公司

追偿的其它所有款项。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万泽碧轩的资产状况、经营情况正常，具有一定的资金来源和偿还能力，资产负债率

不超过

７０％

。融资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周转，万泽碧轩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本次担保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９ ％

，风险较小并且可控。本次担保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为全资子公司常州万泽置地公司银行贷款

５７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包括本次会议所决定的为万泽碧轩银行贷款

４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本公司累计对

外担保的总额为

９７００

万元，公司没有其他担保或逾期担保，没有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没有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追加承诺股份限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追加承诺公告》，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获中国证监

会核准，现正在办理实施的有关手续，公司控股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在收购报告书中承诺：自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在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本公司董事会受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申请办理万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

，

６４７

，

９２９

股的限售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投资者股份限售信息明细表》，万泽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４７

，

６４７

，

９２９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性质已变更为限售股份， 限售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本次追加承诺股份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３５３ ０．００％ ４７

，

６４７

，

９２９ ４７

，

６５１

，

２８２ １８．６８％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４７

，

６４７

，

９２９ ４７

，

６４７

，

９２９ １８．６８％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４７

，

６４７

，

９２９ ４７

，

６４７

，

９２９ １８．６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３

，

３５３ ０．００％ ３

，

３５３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５

，

１０７

，

７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７

，

６４７

，

９２９ ２０７

，

４５９

，

８１４ ８１．３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５

，

１０７

，

７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７

，

６４７

，

９２９ ２０７

，

４５９

，

８１４ ８１．３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２５５

，

１１１

，

０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５

，

１１１

，

０９６ １００．００％

截至目前，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７

，

６４７

，

９２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６８％

，全部处于质

押冻结状态中。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结束

后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集团”）关于增持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增持人：万泽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的目的：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整体认识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三、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二级市场增持。

四、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万泽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

股份共计

２４６

，

９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０９７％

五、本次增持股份价格：平均价格约为

４．０４９

元

／

股。

六、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七、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万泽集团有限公司拟根据自身需要，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起计算），根据市场

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不超过占公司

总股本

２％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本次增持前，万泽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４７

，

６４７

，

９２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８．６８％

（该股份目前处于限售质押冻

结状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９６

号）《关于核准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文件，核准本公司向万泽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

２３０

，

５８１

，

０００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目前本公司实施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等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实施完成后，万泽集团的股份将增至

２７８

，

２２８

，

９２９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５７．２９％

）。

八、公司控股股东万泽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万泽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接到公司董事李卓彦先生的书面辞呈。 李卓彦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

其担任的本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李卓彦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时

生效。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李卓彦先生在担任董事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1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四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证券代码：

000659

公告编号：

2011-045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两家控股子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

、日前，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昆山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已经苏州市昆山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完成了工商注

册变更事宜，并核发了新的企业营业执照。主要变更事项为公司名称由

"

昆山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昆

山承远容器有限公司

"

，其它事项不变。

2

、日前，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中富包装有限公司已经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完成了工商注册变

更事宜，并核发了新的企业营业执照。主要变更事项为公司名称由

"

南宁中富包装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南宁诚

意包装有限公司

"

，其它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920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

2011-026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电子邮件邮箱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因公司电子邮件服务器变更，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电子邮件的邮箱由

"msc@southhuiton.com"

变更

为

"dshbgs@nfht.com.cn"

。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168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

2011-056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间接控股子公司江西先材纳米纤维

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后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5

月

23

日，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间接控股子公司江西先材纳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向江西先材纳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西先材

"

）现金增资人民币

4,752

万元

,

该议案经

2011

年

6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实施。

近日，公司收到江西先材的通知，江西先材已取得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公司变更通知书，换领了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按该通知，公司出资

4,752

万元，占江西先材注册资本的

52.8%

。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

料有限公司出资

1,350

万元，占江西先材出资

15 %

。江西先材已变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

2011-051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接到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

股份的股东黄少彬先生和吴树容先生的通知， 黄少彬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8,000,000

股股份、吴树容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8,000,000

股股份质押给东莞信托有限公司。前述

股权质押已按有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12

月

23

日。质押期限自登记公司核准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截止本公告日，黄少彬先生持有本公司

38,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8.536%

，吴树容先生持有

本公司

18,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4.043%

，两位股东的上述股份已在本次股权质押中全部质押

给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